
國立高級中等學校

114年待補助
新興營建工程

申請說明會
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鍾松晉教授



● ● ● ● ● ●

● ● ● ● ● ●

● ● ● ● ● ●

● ● ● ● ● ●

目 錄
C O N T E N T

A

B

C

申請條件

函報資料

量體規模及經費預估



申 請 條 件PART.A



A.申請條件

經國教署認定需新建之工程

相關法令要求興建之工程

學校轉型發展或整併計畫

校舍空間低於設施設備規定

校舍確定具有危險性

國立

高級中等學校

114年待補助

新興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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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近5年內，曾獲教育部核定補助重大營建工程。

學校目前正在進行「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新興營建工程」。

補助排序往後

5

無法補助

A .申請條件 -注意事項 ( 1 / 2 )



A .申請條件 -注意事項 ( 2 / 2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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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校舍拆除重建，待拆屋齡已逾５０年(或接近)者，

請優先提報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(市)政府文化局(處)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。

需文資評估者

請檢附興建校地是否須執行水土保持工程之證明文件，(請至

https://serv.swcb.gov.tw/查詢下載並與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(市)政府確認)。

需水土保持者

https://serv.swcb.gov.tw/


函 報 資 料PART.B



B .函報資料

國立

高級中等學校

114年待補助

新興工程

請於111年11月15日前

備妥1式7份裝訂成冊，3份備文函

報國教署，另4份逕送國立雲林科

技大學創意整合設計中心。

(請於規定期限前送達，逾期不予受理。)

1.學校函文

2.先期作業計畫表

3.校舍使用配置圖

4.工程基地及環境配置圖

5-1.校舍樓地板面積一覽表

5-2.校舍暨教室使用現況調查表

6.招生班級數、人數及註冊率填報表

7.少子女化相關評估分析

8.自我評估表

9-1.工程量體及空間需求表

9-2.校舍主要空間變更一覽表

9-3.工程經費概估表

10.校務會議紀錄

11.促參不可行評估報告及教育部同意不可行函文

12-樹木改善辦理情形

13-高級中等學校校舍校地概況

可
行

性
評
估

報
告
書(

扼
要
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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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頁-應備資料自我檢核表



 基本資料 (班級數與校地面積等)

填寫內容：

2.先期作業計畫表(1/4)

 計畫名稱 (建築物名稱)

 計畫性質 (新建或拆除重建)

 土地產權登記

(檢附地籍圖、土地登記簿謄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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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.函報資料



2.先期作業計畫表(2/4)

填寫內容：

 計畫緣起

(構想緣由、現況問題及必要性等)

 計畫內容重點及預期效益

(計畫構想、空間配置及需求、預期效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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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.函報資料



2.先期作業計畫表(3/4)

填寫內容：

 實施期程

 本年度工作重點

 經費需求及年度分配

 工程經費使用計畫(面積及金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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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.函報資料



填寫內容：

 是否經過「校務會議」通過

 是否列入

校務發展計畫或教育部施政計畫

2.先期作業計畫表(4/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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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.函報資料



3.校舍使用配置圖

<未來規劃><現況配置>

現況配置圖

校舍使用現況，以圖表說明各校舍

空間名稱。

未來規劃圖

說明未來規劃新建校舍位置及使用空

間名稱。

13

B .函報資料



4.工程基地及環境配置圖

 基地位置應明確標示，並佐以

校區平面配置圖與航照圖等詳

細說明現況，含範圍、面積、

長寬尺寸、座向等。

填寫內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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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.函報資料



5-1.校舍樓地板面積一覽表(1/2)

填寫內容：

 學校基本資料

 各校舍建物資料

◇ 名稱與樓層數

◇ 建築構造

◇ 使用執照發照日期

◇ 各類型空間樓地板面積及總樓地板面積

◇ 空間使用說明

15

B .函報資料



5-1.校舍樓地板面積一覽表(2/2)

空間分類說明：

空間類型 空間名稱

教學空間 一般教室、專科教室、實習工場等。

行政空間 行政處室辦公室、教師辦公室、教師研究室、會議室 （行政用）等。

公共活動空間
活動中心、社團空間、集會場所、體育館、游泳池、圖書館、合作社、
餐廳等。

宿舍空間 教職員工宿舍、學生宿舍等。

公共設施空間 廁所、走廊、樓梯、陽台、茶水間、機電設備空間等。

其他空間 上述以外空間(例：地下防空避難室、停車場等)。

16

B .函報資料



5-2.校舍暨教室使用現況調查表(1/2)

填寫內容：

 學校名稱與承辦人聯繫資訊

 各空間使用現況

◇ 建物名稱

◇ 現況量體

◇ 預定拆除量體

◇ 預定新建量體

◇ 新建(含拆除)後量體

◇ 備註(空間使用說明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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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.函報資料



5-2.校舍暨教室使用現況調查表(2/2)

請依學校類型填寫「校舍暨教室使用現況調查表」

普通型高中，請填寫【普通教育】表格。

技術型高中，請填寫【技術教育】表格。

綜合高中，請彙整【普通教育】與【技術教育】表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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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.函報資料



７.少子女化相關評估分析

請評估區域學生來源與人口消長情況，是否因少子女化影響未來學生人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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８.自我評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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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.函報資料

填寫內容：

 自我評估是否符合

申請新興工程之資格條件

 可參考連結https://reurl.cc/n12jZ8

【114年-學校申請資料】

https://reurl.cc/n12jZ8


9-1.工程量體及空間需求表(1/2)

填寫內容：

 校名、工程名稱與填寫日期

 新建校舍

◇ 各樓層數

◇ 空間名稱、數量與單位

◇ 空間功能說明

◇ 規劃面積

◇ 設備標準(面積與設置標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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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.函報資料



9-1.工程量體及空間需求表(2/2)

 新建校舍

◇ 各樓層-主要空間面積小計

◇ 各樓層-公共設施空間面積小計

◇ 各樓層-樓地板面積合計

◇ 總樓地板面積

◇ 公共設施之樓地板面積合計

填寫內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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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.函報資料



9-2.校舍主要空間變更一覽表

填寫內容：

 校舍拆除與新建之空間變動

 校舍空間使用之調整

23

B .函報資料



9-3.工程經費概估表

填寫內容：

 學校與工程名稱

 工程量體樓層數與總樓地板面積

 工程經費請依序填寫項目、單位、

數量、單價與總價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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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校務會議紀錄

請務必召開校務會議研商「新興營建工程」申請。

請檢附校務會議通過之會議紀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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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促參不可行評估報告及教育部同意函

 若屬自償性之運動設施、宿舍、體育場館、游

泳池或其他新建工程者，應先依促進民間參與

公共建設法規定，進行民間參與投資之可行性

評估。

 經評估結果為無法適用上開法律規定之計畫者，

應經報教育部同意後，始得補助。

 非屬自償性者，無須檢附。

26

B .函報資料

可參考連結https://reurl.cc/n12jZ8內之【可行性評估作業手冊及檢核表(BOT) 】

https://reurl.cc/n12jZ8


12.樹木改善辦理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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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參考連結https://reurl.cc/n12jZ8

【改善樹木參考流程函】

B .函報資料

https://reurl.cc/n12jZ8


12.樹木改善辦理情形(1)校內盤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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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參考連結https://reurl.cc/n12jZ8【改善樹木參考流程函】

B .函報資料

 學校擬向教育部提出校園設施設備開發或
改造工程前，由學校組成「校園規劃小組」
先行場勘與初步討論。

 由學校進行周邊樹木及植樹環境盤點。

 盤點歷程及結果須作成書面紀錄，作為後
續會勘及評估參據。

盤點既有校園樹木若為地方政府列冊、公告
之受保護樹木或珍貴樹木、老樹，請依地方
政府受保護樹木(或珍貴樹木、老樹)自治條
例辦理。(澎湖縣、屏東縣、苗栗縣、金門
縣請另查閱該縣受保護樹木公開資訊) 

https://reurl.cc/n12jZ8


12.樹木改善辦理情形(2)專家會勘及評估

29 可參考連結https://reurl.cc/n12jZ8【改善樹木參考流程函】

B .函報資料

 邀集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相關單位、
專家、社區民眾依盤點紀錄進行會勘

 針對會勘結果進行評估，研議校園待改
善樹木及樹木生長環境立即或分期改善
方案。

 申請新興工程若有遷移樹木、老樹保護
費用..等費用，請向專家或相關單位詢
價，並寫入經費預估表內，備註補充說
明施作方式。

會勘內容應包括校園樹木是否危害人員健
康及安全、是否危及建築或設施結構、是
否生長不良等。倘為罹病樹木，應申請
「林木疫情鑑定及資訊中心」
(網址：https://health.tfri.gov.tw)進行疫
病鑑定，並進行林木疫病治理。

https://reurl.cc/n12jZ8


12.樹木改善辦理情形(3)規劃及改善

30

可參考連結https://reurl.cc/n12jZ8【改善樹木參考流程函】

B .函報資料

依會勘結果，將校園樹木改善方案納入校園設施設備工程規劃

改善項目分為：

 可直接改善之樹木者，視實際情況，於計畫申請前完成改善為原則

 需搭配工程一併處理待改善樹木者，將校園待改善樹木及植樹環境改善納
入後續工程計畫。

https://reurl.cc/n12jZ8


12.樹木改善辦理情形(4)計畫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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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.函報資料

 校內召開校務會議取得共識後，應將上開各步驟會議資訊、紀錄及圖文等資料
併入工程計畫，並主動將資訊公開於學校官網。

 若涉及受保護樹木或珍貴樹木、老樹，以及球場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和其他工
程計畫經評估有對外說明必要者，於計畫申請前，應對外辦理公開說明會

 上述校園樹木改善流程應及早作業。

校園樹木需進行移植、移除、修剪作業，校務會議討論後決議，確定哪些樹木要移植、保護..等，
再由校方向各地方政府權管單位申請，並依各地方政府所訂移植、移除、修剪、竄根等處理作
業規範或作業要點施作。



13.高級中等學校校舍校地概況

32

 重要:
煩請檢附高級中等學校校舍
校地概況，以利對照。

B .函報資料



備妥以上文件資料後，填寫「自我檢核表」並置其於首頁
 1.學校函文

 2.先期作業計畫表

 3.校舍使用配置圖

 4.工程基地及環境配置圖

 5-1.校舍樓地板面積一覽表

 5-2.校舍暨教室使用現況調查表

 6.招生班級數、人數及註冊率填報表

 7.少子女化相關評估分析

 8.自我評估表

 9-1.工程量體及空間需求表

 9-2.校舍主要空間變更一覽表

 9-3.工程經費概估表

 10.校務會議紀錄

 11.促參不可行評估報告及教育部同意不可行函文

 12.樹木改善辦理情形

 13.高級中等學校校舍校地概況
33

B .函報資料



量體規模及
經 費 預 估

PART.C



C .量體規模及經費預估

 空間需求應明確列表說明各樓層空間類型及間數、公共設施面積（公共設施比例）

及總樓地板面積；並簡略繪製空間配置規劃。

 總樓地板面積簡略計算

教學與行政空間面積總和 (依需求與設備基準計算) A

公共設施面積 B ≤ A X 45%

申請 總樓地板面積 C=A+B

活動中心、體育館、宿舍、餐廳、廚房等請依設備基準核實編列面積

35



項次 工作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(元) 說明

壹 直接成本

一 一般房屋建築費 m² 30,057 元
112年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

(RC-1~5層教室)

二 挑高空間增加費用 m² 一般房屋建築費 X 樓高增加係數

三
設備費(昇降及廚具設

備除外)
m² 依地區 請附件相關文件

四 特殊設備(空調設備) m²
分離式 2,500元
中央空調 3,000元

單價供參，依實際情形編列
請附件相關文件

五
綠建築設施

(合格級標章)
式 一般房屋建築費 ≦ 1%

小計(一~五)

項次 工作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(元) 說明

貳 間接成本

一 工程管理費 式 1 

二 規劃設計監造費 式 1 

三 特殊設備費 m² 3,000元
單價供參，依實際情形編列

請附件相關文件

四 營建物價調整費 式 1 後面會補充說明

五 公共藝術設置費 式 1 ≧直接成本1%

總計(壹+貳)

依需求
核實
編列

36

C .量體規模及經費預估  可參考連結https://reurl.cc/n12jZ8 【經費建議範例】

https://reurl.cc/n12jZ8


直接工程成本— 112年一般房屋建築費

 主計總處共同性編列基準之一般房屋建築費，分為三類

(1)辦公大樓 (2)教室 (3)住宅與宿舍

 電梯費用、景觀（庭園及綠化）、空氣污染防制費等已包含於一般房屋建築費

之部分，不得另外編列！可參考連結https://reurl.cc/n12jZ8【112年-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】

37

C .量體規模及經費預估

【宿舍】鋼筋混凝土構造

1～ 5層：30,231元/㎡

6～12層：35,860元/㎡

【教室】鋼筋混凝土構造

1～ 5層：30,057元/㎡

6～12層：31,749元/㎡

【行政空間】鋼筋混凝土構造

1～ 5層：34,163元/㎡

6～12層：35,032元/㎡



 數量：室內使用空間面積（應說明那些空間設置冷氣及其型式），公共設施

空間(廁所、走廊及樓梯等)均不計入。

 單價：分離式冷氣：以2,500元/㎡估列。中央空調：以3,000元/㎡估列。

直接工程成本—空調工程費

 建議以鄰近地區市價估列。

 挑高空間(挑高區域之樓地板面積加列樓高增加係數)

{ [實際樓層高度公尺–3.6]÷3.6}✕0.25

直接工程成本—挑高空間

38

直接工程成本—拆除整地工程費

C .量體規模及經費預估



 依據：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支用要點」。

 工程管理費以各該工程之結算總價為計算標準。但

不包括補償費、購地費、遷移費、水電外線補助費、

營業稅、規費、法律費、承包商辦理工程之各項利

息、保險費及規劃設計監造酬金等。

 因此工程管理費之計算並非以直接工程成本計算，

而是以建造費用（簡單算法就是直接工程成本扣除

營業稅、保險費）計算。概估建造費用=直接工程

成本/1.053

 工程委託專案管理(委託營建署工程專業代辦或公開

遴選專案管理技術顧問)時，其工程管理費應照所定

工程管理費之百分之七十提列 。

工程管理費編列標準表

工程結算總價
最高
標準

備註

五百萬元以下部分 3.0％
一、單位新臺幣元。

二、工程管理費按上
列標準逐級差額累退
計算。

三、重大或特殊之工
程，其標準得專案提
請行政院調整。

超過五百萬元至二千
五百萬元部分

1.5％

超過二千五百萬元至
一億元部分

1.0％

超過一億元至五億元
部分

0.7％

超過5億元部分 0.5％

間接工程成本—工程管理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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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接工程成本—規劃設計監造費

 規劃設計監造費非以直接工程成本計算，是以建造費用（簡單算法就是直接

工程成本扣除營業稅、保險費）計算。概估建造費用=直接工程成本/1.053

第
一
類

五層以下之辦公室、教室、宿舍…

第
二
類

四層以下之普通實驗室、實習工
場、…禮堂…

第
三
類

圖書館、體育館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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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室內使用空間所需，請依實際情況編列

 傢俱設備之購置應以共同採購價格（見台灣銀行網站）為參考標準，若有適當尺寸或規格則應以共同採

購辦理。若無適當尺寸規格者，則應參考共同採購相近尺寸或規格之單價，本著共同採購撙節經費之理

念慎選需求辦理。

 設備費不應列入相關間接費用（規劃設計建造費、工程管理費）之計算內。

間接工程成本—設備費

 參考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-以直接工程成本+間接工程成本+工程預備費之和乘以b，b為物調

百分比，本案計算採近三年年增率平均a取6.31%，n=4，故ｂ＝(１＋ａ)^n-1)物調百分比為20.15%。

 a以主計處公佈之營建工程物價指數(總指數)為依據

 參考網址 https://www.stat.gov.tw/ct.asp?xItem=35375&CtNode=487&mp=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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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料 下 載

申請表格資料下載

請於 https://reurl.cc/n12jZ8 下載

勞請核實填寫申請資料

https://reurl.cc/n12jZ8


提問及討論
連絡方式 | pmshyt@gmail.com

計畫人員 | 蔡香源、張榕容、黃玟潔| 05-5361523#517


